《青阳县政务信息化项目管理实施意见（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
青阳县政务服务中心

一、起草背景
2022年10月8日，安徽省数字安徽建设领导小组印发《安徽省政务信息化项目建设管理办法》（皖数安〔2022〕2号），规定政务信息化建设管理应当坚持统筹规划、集约节约、共建共享、业务协同、安全可靠的原则，运用数字化平台化思维，优化决策程序，加强资源整合，推进项目规划计划、立项审批、资金预算、竣工验收统一管理，建立健全专家论证评审机制，加强项目建设和运维全过程管理。2023年10月12日，池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池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池州市政务信息化项目管理办法的通知》（池政办〔2023〕30号），在《安徽省政务信息化项目建设管理办法》的基础上，重点推行市县一体化发展，强化资源整合、互联共享、集约建设，共分为8章40条。为加强全县政务信息化项目统筹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提升信息化建设水平，依据省市相关管理办法，县政务服务中心起草了《青阳县政务信息化项目管理实施意见（征求意见稿）》。
二、起草过程
    《池州市政务信息化项目管理办法》印发后，县政务服务中心对照省市文件，结合我县发展实际，起草了《青阳县政务信息化项目管理实施意见（征求意见稿）》，2024年5月印发征求意见稿，征求各单位意见，各单位均无意见。经过进一步修改完善，形成了《青阳县政务信息化项目管理实施意见（征求意见稿）》。
二、总体框架及主要内容
《青阳县政务信息化项目管理实施意见（征求意见稿）》共三个部分，包括以下内容：
（一）本实施意见的目的及依据：为规范政务信息化项目的建设与管理，加强信息资源的集约建设、系统互联互通、数据共享利用和业务协同，提高政府信息化建设效益，根据国家、省、市出台的关于项目建设管理等有关规定，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实施意见。
（二）本实施意见的适用范围：适用于使用我县财政资金（含上级转移支付资金、统筹基建资金等）建设、运维、政府购买服务的各类政务信息化系统的项目统筹管理。使用上级政府专项资金建设的信息化项目，上级政府对项目管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涉及国家秘密的信息化项目应当按国家保密规定实施建设。
（三）本实施意见的管理原则：政务信息化建设管理应当坚持统筹规划、集约节约、共建共享、业务协同、安全可靠的原则。
（四）本实施意见的内容概述：
第一部分，总体要求，共2个方面。包括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政务信息化项目统筹规划、共建共享、业务协同原则，运用数字化平台化思维，优化决策程序。
第二部分，主要工作，共6个方面。包括统筹规划与计划、项目申报与审批、项目建设管理、项目验收与评价、运行维护管理、监督管理。对政务信息化建设规划、项目储备库管理、项目审批基本要求、分类审批管理、计划外追加安排项目审批、超500万元项目初步设计审批、项目招投标、项目软硬件采购、项目变更、项目验收程序，知识产权保护、档案和保密管理、部门的监督管理职责等方面作出规定。
[bookmark: _GoBack]第三部分，组织实施，共4个方面。包括工作机制、部门职责、评审要求、建设运维等。县数据资源管理部门统筹，各相关部门各司其职，形成工作合力。严格执行评审规则和资金安排，进行集约节约建设和运维。
